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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131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101.05.20 

中央法規 

※修正「違章建築處理辦法」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1934 號令 

違章建築處理辦法第三條、第八條、第十一條之一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違章建築之拆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 

關執行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視實際需要置違 

章建築查報人員在轄區執行違章建築查報事項。鄉（ 

鎮、市、區）公所得指定人員辦理違章建築之查報工 

作。 

  第一項拆除工作及前項查報工作，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委託辦理。 

第 八 條  違章建築拆除後之建築材料，應公告或以書面通知 

違章建築所有人、使用人或管理人限期自行清除，逾 

期不清除者，視同廢棄物，依廢棄物清理法規定處理 

。 

第十一條之一  既存違章建築影響公共安全者，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應訂定拆除計畫限期拆除；不影響公共安全者，由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分類分期予以列管拆除。 

  前項影響公共安全之範圍如下： 

一、供營業使用之整幢違章建築。營業使用之對象由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於查報及拆除計畫中定之。 

二、合法建築物垂直增建違章建築，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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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用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九十九條 

規定之屋頂避難平臺。 

（二）違章建築樓層達二層以上。 

三、合法建築物水平增建違章建築，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 

（一）占用防火間隔。 

（二）占用防火巷。 

（三）占用騎樓。 

（四）占用法定空地供營業使用。營業使用之對 

象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於查報及拆除計畫 

中定之。 

（五）占用開放空間。 

四、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 

  既存違章建築之劃分日期由當地主管機關視轄區實 

際情形分區公告之，並以一次為限。 

 

※修正「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處理 

  原則」 
財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11 日台財產接字第 10130001781 號令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不動產處理原則修正規定 

一、各機關經管被非政府機關占用之國有不動產，管理機關有公 

用需要或為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依下列方式收回後， 

依預定計畫、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 

（一）協調占用者騰空遷讓。 

（二）協調地方政府以違建拆除。 

（三）訴訟排除。 

（四）其他適當處理。 

 前項不動產，管理機關已無公用需要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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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用者，除地上為公有宿舍、國有建物或原國有建物經他人 

拆除改建為私有建物，仍應由管理機關依雙方法律關係及相 

關法令予以處理或騰空移交外，得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各機關經管之不動產係於國有財產法施行前取得，取 

得後從未供公用或於國有財產法施行前已廢止公用者 

，得檢具原始登記簿謄本並敘明事實，依同法施行細 

則第七十二條規定，現狀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以 

下簡稱國產局）接管處理。 

（二）前款以外之不動產，應循序變更為非公用財產或廢止 

撥用，騰空移交國產局接管。但符合下列情形之一， 

經管理機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得按現狀移交： 

１、管理機關辦理撥用原國產局經管之不動產前，即 

    已被占用，管理機關未給予補償且無使用事實。 

２、訂有書面租賃契約且仍於租約存續期間或其他法 

    律上原因無法騰空。 

３、國有財產法施行後因接收、接管（不含臺灣省有 

財產所有權移轉國有之接管）、沒收、徵收（地 

上物未給予補償且無土地徵收條例第九條或第四 

十九條規定適用情形）、價購或第一次登記取得 

時已被占用，且從未供公用。 

４、國產局得依法辦理出租、出售之土地，經管理機 

關檢具占用人或其他得依法取得合法使用權者之 

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件，並經占用人向管理機關 

繳清使用補償金後，送國產局審查符合規定要件 

。 

前項不動產已進行排除侵害訴訟程序者，應依第三點規定辦 

理。 

二、各機關經管被政府機關占用之國有不動產，管理機關有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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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或為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儘速協調占用機關騰空 

遷讓或為其他適法處理。其不配合辦理，為中央機關占用者 

，得循序陳報主管機關，報請財政部協助解決；為縣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或鄉鎮市公所占用者，應訴訟排除。 

前項不動產，管理機關已無公用需要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需 

用者，應通知占用機關辦理撥用。占用機關不配合或無法辦 

理者，除屬地方政府已闢建作公共設施，且無涉有償撥用及 

無需負擔補償，可由國產局會同地方政府辦理管理機關變更 

登記者，得循序變更為非公用財產或廢止撥用，按現狀移交 

國產局接管外，管理機關應洽占用機關騰空後，再循序變更 

為非公用財產或廢止撥用。 

三、各機關經管被占用之不動產，已進行排除侵害訴訟程序者， 

除符合第一點第二項第二款第一目或第四目規定，於具備下 

列條件並採行和解措施後，得申請辦理現狀移交國產局接管 

者外，其餘訴訟案件應由管理機關處理至結案： 

（一）占用人繳清使用補償金。 

（二）占用人給付所有涉及訴訟之費用。 

（三）占用人具結倘移交國產局接管後，無法辦理承租、承 

購時，願聽由國產局之通知隨時無條件騰空返還占用 

之國有不動產。 

（四）其他經管理機關認有必要提出之條件，占用人同意配 

      合辦理。 

前項不動產屬第一點第二項第二款第四目規定者，應由管理 

機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洽國產局審認得予出租、出售後再 

行處理。 

四、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被私人占用者，應依民法不當 

得利規定，向占用人請求給付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金，除有 

民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之時效中斷事由外，自通知日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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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往前追收最長五年及往後收取至騰空遷讓日。除其他法 

令另有規定外，由管理機關按使用情形依下列標準計收或採 

房地單一標準計收： 

（一）房地、基地或庭院使用者，土地每年以當期土地申報 

地價總額乘以百分之五，房屋每年以當期房屋課稅現 

值乘以百分之十計收。 

（二）農作地、畜牧地、養地及養殖地，年使用補償金為地 

方政府公告當期正產物單價乘以正產物收穫總量乘以 

千分之二百五十。其正產物單價及收穫總量依下列標 

準計算： 

１、農作地及畜牧地： 

（１）土地登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為田、旱者， 

田地目以稻穀之價格；旱地目以甘藷之價 

格計算。其收穫總量，有等則者，依縣市 

政府評定之同一等則為準；無等則者，則 

以該地目中間等則計算。所稱中間等則， 

係指以縣市政府評定之最高加最低等則除 

以二所算得之等則，無法除盡時，小數點 

以下四捨五入。 

（２）土地登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非為田、旱， 

以及新登記土地無地目之記載者，比照前 

述（１）旱地目無等則者之計算方式，即 

按旱地目中間等則，以甘藷價格計算。 

（３）前述（１）、（２）按田或旱地目中間等 

則計算之情形，倘經占用人舉證較毗鄰或 

鄰近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計算標準為高者 

，得改按毗鄰較高之等則（即其收穫總量 

較少）計算；毗鄰土地均無等則者，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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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鄰近地區有等則之標準辦理，以較高之 

等則計算。 

２、養地、養殖地： 

（１）土地登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為養、池者， 

依正產物價格計算。其收穫總量，有等則 

者，依縣市政府評定之同一等則為準；無 

等則者，則以該地目中間等則計算。 

（２）土地登記簿最後記載之地目非為養、池， 

以及新登記土地無地目之記載者，比照養 

地目中間等則計算。 

（３）當地地方政府未公告養、池地目收穫總量 

或正產物折算代金標準者，參照鄰接縣（ 

市）之標準辦理，鄰接有二個以上之縣（ 

市）時，以收穫總量或正產物折算代金標 

準較低者計算。 

管理機關為加速騰空收回被占用之國有不動產，除占用人騰 

空返還占用不動產後再度占用者外，得採取下列措施辦理： 

（一）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及使用補償金前，占用人於通知之 

限期內騰空返還占用不動產者，得免收使用補償金。 

（二）已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及使用補償金者，於一審判決前 

，占用人自行騰空返還占用不動產者，得依個案情形 

酌予減收使用補償金，並撤回訴訟或和解。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被地方政府占用者，除屬公共設 

施供不特定人使用且無收益者外，依前二項規定收取使用補 

償金。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不動產於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九月二十四 

日後被占用者，不適用前二項免收或減收規定。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土地，對於現占用者已申請辦理增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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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保留地者，得暫緩收取土地使用補償金，俟不同意增 

劃編原住民保留地後，再行依法處理。 

五、各機關已移交之不動產，其收益及處分價款需撥還原管機關 

運用者，在處理前，原管機關仍應負看管維護之責及負擔費 

用，並於處分後辦理相關點交等事宜。 

※修正「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 

財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16 日台財產改字第 10150000941 號令 

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增進國有非公用財產之經營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委託經營，指委託機關將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受 

託人經營，由受託人支付委託機關訂約權利金及經營權利金 

，並自負經營盈虧。  

三、依本要點辦理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以財政部國有財產 

局為主辦機關；以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所屬地區辦事處、分處 

為委託機關。  

四、本要點所稱受託人，指地方政府或適當機構。  

前項地方政府，指直轄市、縣（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及鄉（ 

鎮、市）公所；適當機構，指公立機構及依法成立之公、私 

法人。但委託經營期間在一年以下者，得由適當機構所屬分 

支機構及設有代表人或管理人之非法人團體受託經營。  

五、國有非公用財產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委託機關委 

託特定受託人經營：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量施政需要、業務推動以及公共 

利益，認定有提供使用必要者，得委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認定之對象經營。 

（二）獲准開發者，得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許可 

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對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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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託經營期間在一年以下，無被占用或屬「國有非公 

用不動產被占用處理要點」第七點規定得視為空地之 

被占用情形者，得委託申請人經營。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委託經營，期滿後未經騰空收回，不得再 

依該款規定提供使用。  

六、依前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理委託經營之期間，應 

視個案情形訂定之，最長以十年為限，且不得逾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期限。  

七、申請委託經營者，應檢具下列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委託機 

關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經營計畫。 

（四）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理者，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或核准之文件。 

（五）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尚未實施都市計畫者免具）或國家公園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前述文件委託機關可以電子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由申請人檢具，並由委託機關列印查詢文 

件併案存檔。 

（六）其他經委託機關通知需檢附之文件。 

前項經營計畫應包含下列項目：  

（一）委託經營財產標的。 

（二）委託經營期間。 

（三）委託經營用途。 

（四）其他。 

八、辦理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委託機關應與申請人訂定書 

面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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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契約應於申請人繳納訂約權利金、訂約當年經營權 

利金及履約保證金後，再行簽約，並於契約中載明訂約日期 

，且除依第二十八點規定換訂新約者外，不得以追溯訂約方 

式辦理。  

九、委託經營契約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委託經營之財產。 

（三）委託經營期間。 

（四）委託經營之權利金、履約保證金及其收取方式。 

（五）使用限制。 

（六）投資增加設施及拆除、變更委託經營財產之處理方式 

   。 

（七）地上林木及珍貴作物之處理方式。 

（八）委託經營財產或面積增減之處理方式。 

（九）違約之處理。 

（十）終止契約之事由。 

（十一）契約終止或屆滿後，土地及地上物之收回處理。 

（十二）其他與委託經營有關之事項。 

前項契約不得作為受託人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使用 

、許可開發、籌設或設置之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文件或土地使 

用權利證明。  

十、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應收取之訂約權利金及經營權利金 

，收取後不予退還。但本要點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十一、訂約權利金按核准委託經營土地當期公告現值之一定比率 

乘以委託經營年數計收。未登記土地，以毗鄰使用性質相 

同之土地當期公告現值最高者之一定比率乘以委託經營年 

數計收。  

前項一定比率，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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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百分之一點三；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者 

，為百分之五。  

委託經營期間超過四年者，其訂約權利金得分期繳交，應 

於簽約前繳交四成以上，餘額加計百分之十後，以六個月 

為一期，分六期平均攤繳，以契約始期之月起算每第六個 

月月底前向委託機關繳交；受託人屆期未繳交，經委託機 

關限期催繳仍不繳交時，委託機關得再限期受託人將未到 

期之訂約權利金一併提前繳交。  

十二、經營權利金按下列標準計收：  

（一）建築用地，及非建築用地作為建築物、雜項工作物 

之基地者，按核准當時之土地申報地價年息百分之 

六計收；其餘土地按核准當時申報地價年息百分之 

一計收。未登記土地作為建築物、雜項工作物之基 

地者，以毗鄰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核准當時申報地 

價最高者年息百分之六計收；其餘未登記土地，以 

毗鄰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核准當時申報地價最高者 

年息百分之一計收。 

（二）建築物按核准當時之課稅現值年息百分之十計收； 

其無課稅現值者，依建築物重建價格減除折舊後餘 

額之年息百分之十計收。 

（三）雜項工作物、設備按核准當時委託機關帳面淨值年 

息百分之十計收；其無帳面淨值者，依國有財產計 

價方式評定之價格年息百分之十計收。 

前項所稱建築用地，包括下列土地：  

（一）都市計畫商業區、住宅區、工業區土地或非都市土 

地經編定為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者。 

（二）公共設施用地中，屬加油站、市場或醫療衛生用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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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土地劃定為特定專用區或非都市土地編定為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容許供建築使用者。 

（四）委託經營財產供作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土石堆 

   置、儲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使用者。 

第一項所稱非建築用地作為建築物、雜項工作物之基地者 

，其基地面積以建築物、雜項工作物之垂直投影面積計算 

。  

第一項經營權利金每年度收取一次，除屬訂約當年度部分 

應由受託人於訂約時一併繳交外，其餘各年度，委託機關 

應於年度開始一個月內限期受託人繳交。  

委託經營土地原屬非建築用地經變更為建築用地，或原屬 

未建築使用之非建築用地，新提供作為建築物、雜項工作 

物之基地者，應自變更或取得建造執照、雜項執照，或受 

託人增建建築物、雜項工作物之日起，改按申報地價年息 

百分之六計收經營權利金。  

受託人就前項增建建築物、雜項工作物，未檢具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供委託機關查核者，委託 

機關得逕按前一次勘查之次日起改算經營權利金。  

委託經營土地原屬建築用地經變更為非建築用地，或原作 

為建築物、雜項工作物之非建築用地，經拆除地上物者， 

應自受託人通知委託機關勘查確定，地上無建築物及雜項 

工作物之日起，或依受託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認定之拆除 

日起，改按申報地價年息百分之一計收經營權利金。  

十三、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之申請人，應於收到核准通知後 

三十日內，依第十一點及前點規定繳交訂約權利金、經營 

權利金，並按訂約權利金百分之十繳交履約保證金。但委 

託經營財產係供作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土石堆置、儲 

運、土石碎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使用者，其履約保證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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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土地當期公告現值百分之六十計收。  

前項履約保證金未達新臺幣二十萬元者，以二十萬元計算 

。但委託經營期間為一個月以下，且履約保證金未達新臺 

幣十萬元者，以十萬元計收。  

第一項履約保證金，得以現金、設定質權之公、民營銀行 

定期存款單、銀行書面連帶保證充之。  

委託機關於申請人繳清第一項之款項後，應限期申請人完 

成簽約手續，並於簽約後限期辦理委託經營財產之點交。  

委託經營財產點交注意事項，由主辦機關另定之。  

委託機關於申請人繳款後發現所附證明文件有虛偽不實者 

，已繳之訂約權利金及經營權利金，不予退還；已簽約者 

，並應撤銷其契約。  

十四、受託人經營範圍內新接管或新發現之國有土地，得由委託 

機關一併委託受託人經營。  

前項增加之土地經受託人同意併同經營者，委託機關應按 

契約變更當期土地公告現值及委託經營契約剩餘之日數計 

收訂約權利金，並依前點計收履約保證金，限期受託人繳 

交；其新增土地之訂約權利金計算方式如下：  

（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規定辦理者： 

    新接管或新發現土地面積 × 公告現值 × 0.013 × 

   （剩餘經營日數 ÷ 365 日） 

（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者： 

    新接管或新發現土地面積 × 公告現值 × 0.05 × 

   （剩餘經營日數 ÷ 365 日） 

前項委託經營契約剩餘之日數，係指契約變更之日起計算 

至契約終止之日止。  

十五、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期間，因新接管、新發現或委託 

機關收回、受託人返還部分委託經營財產或土地分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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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重測、重劃、更正、未登記土地辦理第一次登記或其 

他原因，致標示、筆數或面積變更時，委託機關應通知受 

託人變更委託經營契約之土地標示或面積，其面積有增減 

者，應重新計算經營權利金，計算方式如下：  

（一）重新計算之時點： 

   １、因新接管、新發現或委託機關收回部分委託經 

     營財產或其他原因，致面積有增減者，自契約 

     變更之日起重新起算。 

   ２、因土地分割、合併、重測、重劃、更正、未登 

     記土地辦理第一次登記，致面積有增減者，自 

     地政機關完成登記之日起重新起算。 

   ３、因受託人返還部分委託經營財產，致面積減少 

     者，自契約變更之次年一月起重新起算。 

（二）重新計算應適用新舊土地申報地價之標準： 

   １、因新接管、新發現、土地重劃，致面積有增減 

     者，以契約變更後之土地面積及契約變更當期 

     之申報地價計算。 

   ２、因委託機關收回、受託人返還部分委託經營財 

     產或土地分割、合併、重測、更正、未登記土 

     地辦理第一次登記或其他原因，致面積有增減 

     者，以契約變更後之土地面積及原訂契約當期 

     之申報地價計算。 

前項經營權利金，委託機關應限期受託人於一個月內繳交 

當年度增加之金額或將其當年度溢繳之部分退還之。  

十六、受託人未依約定期限繳交訂約權利金或經營權利金時，委 

託機關應按月照欠額加收千分之五違約金，未滿一個月者 

，以一個月計。最高以欠額之千分之六十計。但逾期二日 

以內繳付者，免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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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委託經營期間，受託人對於經營之財產應負管理及維護之 

責任；其為從事營業活動，需投資增加設施或拆除、變更 

委託經營財產者，應經委託機關同意，其未經同意擅自增 

加設施或拆除、變更委託經營財產者，應負回復原狀或損 

害賠償責任。  

委託機關同意受託人辦理前項拆除、變更委託經營財產前 

，應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查估其價格，限期受託人繳交補 

償金；其未經同意擅自辦理，而無法回復原狀者，應按查 

估之價格一點三倍計算，限期受託人賠償之。  

十八、委託經營財產不得同意受託人作下列使用：  

（一）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基地。 

（二）廢棄物處理相關設施（包括廢棄物、資源物之回收 

   、貯存、清除、處理及掩埋等）。 

（三）殯葬相關設施。 

（四）爆竹、瓦斯等危險物品之生產、分裝及堆置相關設 

   施。 

（五）土石採取場。 

（六）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土石堆置、儲運、土石碎 

   解洗選場及相關設施。 

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者，不受前項第二款至第 

四款及第六款之使用限制。  

十九、委託經營期間，受託人有轉讓經營權之需要，應依下列方 

式辦理：  

（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理者，受託 

   人應先徵詢委託機關同意，並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同意或變更主體後，會同受讓之第三人，檢具 

   相關文件，向委託機關申請辦理換約。 

（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者，由受託人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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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讓之第三人向委託機關申請辦理換約。 

前項受讓之第三人，應於換約前取得受託人於委託經營土 

地全部私有地上物之所有權，並以書面承諾換約後概括承 

受受託人之委託經營契約一切權利義務關係。  

二十、受託人為經營事業需要增加設施，需發給土地使用權同意 

   書者，由委託機關審查核發，其得辦理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者，於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會同委託機關連 

   件向登記機關辦理預告登記，禁止移轉或設定他項權利。  

      前項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核發，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理者，得供 

   受託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 

（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辦理者，除供作搭建樣 

   品屋、設置臨時廣告物及各項活動搭建臨時建築物 

   ，得依地方政府相關規定，供受託人申請興建臨時 

   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外，僅供申請增建招牌廣告、 

   圍牆或其他經委託機關認定屬簡易設施之雜項執照 

   。 

二十一、委託經營期間，委託經營財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委託 

機關得收回部分委託經營財產，並通知受託人變更委託 

經營契約：  

（一）政府舉辦公共事業。 

（二）實施國家政策。 

（三）都市更新。 

（四）土地重劃。 

（五）有處分、利用需要或奉准撥用者。 

（六）因其他不可歸責受託人之原因，致不能達原來使 

   用之目的。 

前項收回委託經營財產，委託機關應按比例退還訂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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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金及經營權利金；其計算方式如下：  

訂約權利金退還金額＝收回財產訂約權利金 ×（剩餘經 

營日數 ÷ 委託經營日數）  

經營權利金退還金額＝收回財產當年度應繳交之經營權 

利金 ×（當年度剩餘經營日數 ÷ 365 日）  

二十二、有下列情形之一，委託機關得終止委託經營契約：  

（一）受託人未依約定期限繳交分期訂約權利金或經營 

   權利金逾六個月者。 

（二）受託人違反法令使用委託經營財產者。 

（三）受託人將委託經營權讓與第三人，未依第十九點 

   規定向委託機關申請辦理換約者。 

（四）受託人違反契約之約定，或擅自拆除、變更委託 

   經營財產、增建地上物，或增建之建物未依規定 

   通知委託機關辦理預告登記等，經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五）受託人申請終止契約者。 

（六）委託經營財產之使用分區或用地種類變更，致原 

   委託經營契約無法繼續執行者。 

（七）委託經營財產有處分、利用需要或奉准撥用者。 

（八）因政府政策或法令變更，致原委託經營契約無法 

   繼續執行者。 

（九）因委託機關收回部分委託經營財產，致剩餘之財 

   產不能達原來使用之目的，經受託人申請終止委 

   託經營者。 

（十）因不可歸責於受託人之原因，致委託經營財產不 

   能達原來使用之目的者。 

（十一）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理，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撤銷、廢止原認定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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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公告廢止開發、籌設或設 

    置許可者。 

依前項第六款至第十款，或因不可歸責於受託人之事由 

致依同項第十一款、第十二款規定終止委託經營契約， 

委託機關應按比例退還訂約權利金及經營權利金；其計 

算方式如下：  

訂約權利金退還金額＝（訂約權利金－收回部分委託財 

產退還金額）×（剩餘經營日數 ÷ 委託經營日數）＋增 

收之訂約權利金 ×（剩餘經營日數 ÷ 委託經營契約變 

更至契約期限屆滿之日數）  

經營權利金退還金額＝當年度應繳交之經營權利金 ×  

（當年度剩餘經營日數 ÷ 365 日）  

二十三、委託機關依前二點規定收回委託經營財產時，應向受託 

人收取未繳清之訂約權利金、經營權利金、違約金及逾 

期返還委託經營財產期間應繳之使用補償金。  

前項應收取之款項，委託機關得於退還之權利金及履約 

保證金扣除。但依第二十一點規定收回部分委託經營財 

產時，不得於履約保證金扣除。  

二十四、委託經營期限屆滿、終止委託經營或收回部分委託經營 

財產時，委託機關應限期受託人交還委託經營財產。受 

託人交還之委託經營財產如有毀損，委託機關應限期受 

託人修繕；受託人屆期未完成修繕時，委託機關得逕行 

僱工修繕，其費用由受託人負擔，或依國有財產計價方 

式查估受損害財產價格求償。  

受託人於受託經營期間增加之設施及受託經營前已由受 

託人興建之設施，除經委託機關同意受託人拋棄所有權 

，或移轉登記為國有，或委託經營財產核准讓售予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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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受託人取得合法權源繼續使用受託經營財產者， 

得免拆除外，應於交還委託經營財產前全部拆除，屆期 

未完成拆除時，得視同拋棄所有權，由委託機關以廢棄 

物處理，所需處理費用由受託人負擔。  

前二項應由受託人負擔之費用及損害賠償價額，得於受 

託人之履約保證金中扣除。但依第二十一點規定收回部 

分委託經營財產時，不得於履約保證金扣除。  

委託機關於收回委託經營財產後，應將剩餘履約保證金 

無息退還受託人。  

二十五、委託機關依前點第一項限期受託人交還委託經營財產， 

其期限最長不得超過一個月。受託人於該期限內僅得處 

理交還委託經營財產事宜，不得續為經營收益。  

受託人未於前項期限交還委託經營財產者，委託機關應 

自委託經營期限屆滿、通知終止委託經營契約，或通知 

收回部分委託經營財產之次日起，追收使用補償金，並 

得於受託人之履約保證金中扣除。  

前項使用補償金按下列標準計收：  

（一）土地以當期申報地價年息百分之十計收；未登記 

   土地以毗鄰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當期申報地價最 

   高者年息百分之十計收。 

（二）建築物按當期之課稅現值年息百分之十計收；其 

   無課稅現值者，依建築物重建價格減除折舊後餘 

   額之年息百分之十計收。 

（三）雜項工作物、設備按當期委託機關帳面淨值年息 

   百分之十計收；其無帳面淨值者，依國有財產計 

   價方式評定之價格年息百分之十計收。 

二十六、委託機關對於委託經營財產之使用情形，得定期或不定 

    期派員檢查，或通知受託人檢附地上物現況照片，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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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不得拒絕。  

二十七、其他公有財產，有一併委託必要者，委託機關得於核准 

前洽該公有財產管理機關同意按委託機關所訂委託經營 

契約之條件一併辦理委託經營，並將委託經營所收取之 

訂約權利金或經營權利金，按比例分算撥付其他公有財 

產管理機關；其計算式如下：  

    撥付其他公有財產訂約權利金或經營權利金數額＝訂 

    約權利金或經營權利金 ×（其他公有財產訂約權利金 ÷ 

    委託經營財產訂約權利金總額）  

      前項所稱其他公有財產，係指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 

    管理之土地、建築物、雜項工作物、設備。  

二十八、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辦理者，委託機關 

應於委託經營期限屆滿前三個月，確認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認定或核准仍存續有效，或原核定之期限仍未屆期 

，且無第二十二點第一項規定情形後，提供新書面契約 

通知受託人於期滿前繳納訂約權利金、訂約當年經營權 

利金及找補履約保證金差額，辦理換訂新約。  

受託人未依前項規定辦理換訂新約，委託機關應通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定或核准。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認定或核准前，受託人申 

請換訂新約時，委託機關應洽詢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其認定或核准未廢止後，再據 

以換訂新約。  

換訂新約之契約起日，應為原委託經營契約末日之次日 

。  

二十九、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申請書、第九點委託經營契約、第 

    十三點第三項銀行書面連帶保證及第二十點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之格式，由主辦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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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委託機關依第八點第一項與受託人訂定之書面契約，應 

    將本要點納為契約附件。  

三十一、本要點修正發布前，已公告招標或受理專案委託經營尚 

    未辦結之案件，適用公告或申請時之規定。  

 

地政法令 
※核釋「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有關同一人所 

 有區分建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登記規定，自即 
 日生效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 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578 號令 

一、按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四項有關區分所有建築物應有部分 

比例之規定，原則上依其專有部分之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 

之比例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此所謂之約定係指 

共有部分之共有人，即各區分所有人全體之約定而言。 

二、次按民法七百九十九條之二規定：「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 

所有，經區分為數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準用第七百九十 

九條規定。」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經區分為數專有 

部分登記所有權者，雖其使用情形與數人區分一建築物者相 

同，均有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但因各區分所有權均屬同一 

人所有，不生專用權約定問題，區分所有人會議更無法成立 

。故於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二準用同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 

四項但書規定「但有約定者，從其約定。」自應係區分所有 

建築物之各專有部分讓與他人，而形成多數之共有人時，始 

能由嗣後受讓之全體共有人另為約定共有部分，而非由區分 

建築物之同一所有人之意思即可另為共有部分之約定並拘束 

受讓各專有部分之全體共有人。準此，同一人所有之建築物 

以區分所有型態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各專有部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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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分配，僅得準用民法第七百九 

十九條第四項前段之原則規定辦理，亦即應按各專有部分面 

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其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 

分。 

三、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有關早期取得建照執照之區分所有建物，其部 

 分之「共有部分」面積，未能於申辦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時併件申請者，得否由一人以上 
 之區分所有權人代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申辦登記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1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696 號函 

主旨：有關早期取得建照執照之區分所有建物，其部分之「共有 

部分」面積，未能於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併件申 

請者，得否由一人以上之區分所有權人代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申辦登記乙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會 101年 3 月 28 日全地公（6）字第 1016456 號函。 

二、查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原則上應與該相關區分所 

有建物同時申請登記，如未能同時申請登記時，得由先申 

請登記之區分建物所有人檢附共同使用部分建物平面圖及 

該棟建物竣工平面圖，並添附切結書敘明願依各區分所有 

建物面積佔各該相關區分所有建物之總面積之比分算其共 

同使用部分之持分，將來如其他相關區分所有建物所有人 

證明該登記之持分與某權利範圍不符時，同意更正後，准 

予先行申辦登記，前經本部 71 年 10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101985 號函釋有案，本案請 參依上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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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轉繪方式完成建物第一次建物改良物之 

 計費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1010152077 號函 

主旨：有關貴局函為以轉繪方式完成建物第一次測量登記之建築 

改良物，如已具有完整之圖資，且合併標示之相關位置亦 

為明確者，其申辦建物合併得以轉繪方式辦理及計費疑義 

1 案，復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一、復貴局 101 年 2 月 23 日高市地政測字第 1013005036 號函 

  。 

二、按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0 條及第 271 條之規定，建物測 

量採取實地測量方式辦理，係指地政機關測量人員至建物 

現址，辦理建物第一次測量或建物複丈作業，而申請人申 

辦建物測量所需繳納之規費，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 

物測量費標準」附表 2第 4項之規定辦理。至「簡化建物 

第一次測量作業要點」第 3點及第 5點之規定辦理建物第 

一次測量，係以使用執照之竣工平面圖辦理建物位置圖及 

平面圖之轉繪，則依前開標準附表 2第 9項及第 10 項之規 

定，得以建物位置圖及平面圖轉繪費計收，合先敘明。 

三、本案申請建物合併之 2建號為同棟 7層建物，業於 82年 8 

月 19 日辦理建物第一次測量登記為 1 建號在案，今該建 

物擬將建號 4056（之 1層及 2層與地下室）與建號 4057（ 

之 1 層及 2層）合併。由於本案於 86年辦理建物第一次測 

量時，業已轉繪各層之建物平面圖，已有完整之圖資資料 

，於辦理建物分割是否仍有必要再辦理建物分割之實地測 

量，並收取建物分割複丈費，或得以轉繪方式辦理，僅收 

取建物測量成果圖之轉繪費用，前經本部於 101 年 3 月 6 

日以台內地字第 1010114070 號函，請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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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縣市政府（除 貴府外）提報具體意見送部研參在案 

。按建物測量規費收入係屬地方財源且屬勞務支出，本案 

經本部審酌前開標準之立法意旨，測量規費之計收係以實 

際勞務之支出換算所需收取之數額，且參考各縣市函復之 

意見，多數縣市認為得採轉繪方式辦理，並僅收取建物測 

量成果圖之轉繪費用。是本案如已有完整圖資且有明確合 

併標示位置者，得據以辦理合併後建號之建物測量成果圖 

，則依前開標準附表 2第 9項及第 10 項之規定，以建物位 

置圖及平面圖轉繪費計收；如無完整圖資可供轉繪者，則 

應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0 條、第 271 條及前開標準附 

表 2 第 4 項之規定辦理。 

 

※有關自辦市地重劃計算負擔總計表，其公共 

  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較重劃計畫書增減 
  時，是否需修正重劃計畫書、召開會員大會 
  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01682 號函 

主旨：有關自辦市地重劃計算負擔總計表，其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及費用負擔較重劃計畫書增減時，是否需修正重劃計畫書 

、召開會員大會疑義乙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府 101 年 4 月 11 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010058574 號函 

  。 

二、按自辦市地重劃計算負擔總計表係作為土地分配計算負擔 

之依據，表內有關費用負擔數額，應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 

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33 條規定辦理。另重劃計畫書所載公 

共設施用地面積係屬概估性質，其重劃計算負擔總計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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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設施用地負擔計算數額，仍應以實測面積為準（參照「 

市地重劃作業手冊」第 53 頁）。是以，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或費用負擔較重劃計畫書有所增減時，倘未涉及變更都市 

計畫規劃內容及未超過重劃計畫書所核定重劃負擔比率， 

在不影響重劃品質及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下，得免修 

正重劃計畫書。至可否免提會員大會審議乙節，得參照本 

部99年 3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42246號函釋辦理。 

 

※關於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 

 部分之分配，未就信託方式變更起造人時究 
 以委託人或受託人人數計算一案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732 號函 

主旨：關於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分配， 

   未就信託方式變更起造人時究以委託人或受託人人數計算 

   一案。 

說明： 

一、（略）。 

二、按依民法第 799 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係數人區分一建 

築物而各專有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對該建 

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者。該條第 4 項雖已 

就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各區分所有權人應 

有部分比例，訂有原則性之規範，但因該條項並有但書「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之規定，故實務上登記機關受理 

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第一次登記時，均要求檢具全體起造人 

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利應有部分之分配文 

件，據以辦理專有部分及共有部分之登記，並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 83 條規定於各專有部分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欄 

記明基地權利種類及範圍。惟查上開民法第 4項但書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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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係指共有部分之共有人，即各區分所有人全體之約 

定而言，故當建築物之起造人（即登記所有權人）僅為一 

人，申請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及基地權利應有部分之登 

記時，因無其他起造人可資約定，自不得採以例外之約定 

方式辦理，爰本部乃參酌上開民法及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意 

旨，以 101年 4 月 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578 號令釋 

有關同一人所有之建築物以區分所有型態申請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時，其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 

分配，應按各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 

其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即當有二個以上專有部分 

分屬不同所有權人時方得以例外之約定方式辦理，俾合理 

劃分各專有部分應配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利範圍。 

三、至於以受託人名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案件，因 

委託人乃信託財產之實質所有權人，故委託人倘為 2人以 

上，信託契約當事人已約明未來興建之建物各專有部分所 

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持分比例，或已授權受託人 

全權代為分配，並據以申請登記者，則此部分委託人等既 

已為約定或授權約定，自不受上開本部令釋應按各專有部 

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其共有部分及基地之 

應有部分之規範。惟因台端所陳事項涉及具體個案之事實 

審認，係屬登記機關之權責，如尚有疑義，宜請檢具相關 

資料逕向建物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洽詢，以資便捷。 

 

稅務法令 
※有關納稅義務人逾期申報遺產稅或贈與稅之 

 處罰疑義 
財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512270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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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逾期辦理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經核符合稅捐稽徵法 

第 48 條之 1自動補報之規定，嗣經調查發現有短漏報遺產或贈與 

財產情事者，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5 條規定處罰。 

 

※核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 14 條規定 

 ，有關特種貨物及勞務稅額非屬營業稅法第 16 
 條銷售額範疇 

財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10100016240 號令 

營業人銷售特種貨物，除該營業人為特種貨物及勞務稅（以下簡 

稱特銷稅）條例第 4條規定之納稅義務人應依該條例第 14 條規定 

辦理者外，如該特種貨物之特銷稅額已於上一階段統一發票備註 

欄載明，營業人並將該特銷稅額於本次銷售之統一發票備註欄載 

明者，毋庸納入銷售額計算營業稅額；營業人如未將該特銷稅額 

於統一發票備註欄載明者，應就其銷售貨物收取之全部代價納入 

銷售額計算營業稅額。 

※廢止有關地價稅、田賦、增值稅之解釋令 

財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44180 號令 

廢止本部 61年 7 月 7 日台財產（主）字第 1126 號令、62年

6 月 13 日台財稅第 34384 號函、64年 11 月 28 日台財稅第 38439

號函及 67年 2 月 27 日台財稅第 31302 號函。 

附註： 

一、民國 61年 7 月 7 日台財產（主）字第 1126 號令：公產管理 

機關出售土地未完成移轉登記齊地價稅發單疑義。 

二、民國 62年 6 月 13 日台財稅第 34384 號函：水利會養魚蓄水 

池核課田賦未登記土地則免課。 

三、民國 64年 11 月 28 日台財稅第 38439 號函：勞保基金投資之 

不動產出售時不得免徵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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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國 67年 2 月 27 日台財稅第 31302 號函：公有土地在保留 

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按千分之六計徵地價稅。 

 

其他法令 
※內政部採納地政士公會意見，刪除「實價登錄 

 」草案中有關「有無特殊交易情況」、「有無 
 增建」等項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033089 號函 

主旨：貴會 3月 21 日致監察院書函，所陳：本部擬訂有關政策法 

令，強迫地政士、不動產經紀業及新購民眾申報檢舉新購 

房屋違建與格局，強制揭發前屋主售屋理由與隱私，影響 

地政士及仲介業之職業權，建請修法刪除等情一案，按有 

關「有無特殊交易情況」、「有無增建」等項，因態樣繁 

多且似有涉及民眾隱私，爰採納貴會 意見刪除。請查照。 

說明：依據監察院 101年 4 月 2 日院台業二字第 1010162178 號函 

附送貴會 101年 3 月 21 日 101 中市地公字第 710102080 號 

書函辦理。 

※有關民法第 15 條之 2輔助宣告相關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10 日法律字第 10100512980 號函 

主旨：有關民法第 15 條之 2輔助宣告相關疑義乙案，復如說明二 

   至五，請查照參考。 

說明： 

一、復貴公司 101年 1 月 18 日儲字第 1011001411 號函及同年 

  4 月 3 日儲字第 1011003317 號函。 

二、按輔助宣告之適用對象為成年人及未成年人已結婚者，受 

輔助宣告人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程度，較受監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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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人為輕，縱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識其所 

為意思表示效果之能力，顯有不足，但不因受輔助宣告而 

喪失行為能力，僅於為民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所列之重要 

法律行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其為民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規定以外之法律行為時，仍有行為能力，其效力不因其 

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而受影響（民法第 15 條之 1、第 15 條 

之 2立法理由參照）。準此，民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之立 

法意旨，在於保障受輔助宣告人之權益，並使其擁有較大 

之個人自主空間。此項規定，有別於受監護宣告之人為無 

行為能力人，需由監護人代為法律行為（民法第 15 條、第 

76 條、第 1098 條第 1 項等規定參照），亦與滿七歲以上 

未結婚之未成年人為限制行為能力人，其法律行為原則上 

應得法定代理人之允許（民法第 13 條、第 77 條至第 85 條 

等規定參照）迥異。 

三、次按民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所列之重要法律行為，倘係 

同條項但書所定「純獲法律上利益，或依其年齡及身分、 

日常生活所必需者」，則無需輔助人同意。至於何謂「依 

其年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應按社會客觀標準 

個別認定之，其是否與身分及生活關係相當，應依行為整 

體而觀察；又何種行為屬於日常生活所必需，實際上往往 

難以認定，且其認定之正確與否，對於調節限制行為能力 

人之自由生活及財產散逸之防止，關係甚鉅，故具體適用 

時，須慎重斟酌事宜定之（本部 100年 9 月 1 日法律字第 

1000022685 號函參照）。 

四、末按法院選定數人為輔助人時，得依職權指定其共同或分 

別執行職務之範圍，亦得因輔助人、受輔助宣告之人、輔 

助宣告聲請權人之聲請，撤銷或變更職權之指定（民法第 

1113 條之 1第 2 項準用第 1112 條之 1規定參照）。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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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數人執行輔助職務之範圍加以指定，則受輔助宣告之 

人為民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所列行為時，應經輔助人之共 

同同意（民法第 1112 條之 1立法理由意旨；林○○著，論 

我國新修正之成年監護制度，○○法學雜誌第 164 期，98 

年 1 月，第 151 頁參照）。惟如具體個案發生輔助人對於 

同意權之行使意思不一致發生爭執時，為符合受輔助宣告 

人之最佳利益，宜訴請法院解決之。 

五、查於銀行開設非支票存款之一般存款戶，性質上屬於消費 

寄託契約行為（本部 78年 2 月 15 日（78）法律字第 2731 

號函參照），故受輔助宣告之人為此類存款契約時，原則 

上應經輔助人同意。至於來函所詢有關受輔助宣告之人於 

受輔助宣告前已於貴公司開立儲金帳戶，其受輔助宣告後 

之提領存款、辦理帳戶變更事項、凍結帳戶等行為，是否 

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排除民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本文 

規定之適用，須就個別消費寄託契約約定之內容判斷，且 

涉及金融管理法規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仍宜由金融管理 

法規主管機關逕依職權認定之。 

 

※關於都市更新案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利變 

 換方式實施時，有關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日 
 之認定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1年 4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1010153188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更新案採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利變換方式實施 

   時，有關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疑義案。 

說明：按都市更新條例第 49 條及第 57 條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 

日之認定，經本部以 98年 10 月 2 日內授營更字第 098017 

9531 號函釋略以：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除情況特殊者 

外，以「使用執照取得之日」認定之；以權利變換方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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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者，以「完成產權移轉登記之日」認定之。有關都市更 

新案依都市更新條例 第 25 條之 1規定採協議合建及權利 

變換合併實施者，於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後，尚待權利變 

換實施部分完成產權移轉登記，整個計畫始全部成就，爰 

以「完成產權 移轉登記之日」認定之。 

 

※有關函詢貴縣「A7 合宜住宅拆遷戶」如已領有 

 房屋補助費，是否仍可申請住宅補貼之租金補 
 貼或青年安心成家方案之租金補貼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1年 4 月 25 日營署宅字第 1012909072 號函 

主旨：有關函詢 貴縣「A7 合宜住宅拆遷戶」如已領有房屋補助 

   費，是否仍可申請住宅補貼之租金補貼或青年安心成家方 

   案之租金補貼乙案。 

說明： 

一、依據住宅補貼作業規定第 2點第 3項：「目前仍接受政府 

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接受本部鄉村地區或其他政府之住宅 

費用補貼未滿十年或依集村興建農舍獎勵及協助辦法申請 

並獲獎勵及協助未滿十年者，不得申請第一項住宅補貼。 

」同規定第 12 點第 1項第 5款，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自事 

實發生日起停止租金補貼：「（五）同時 享有購置住宅貸 

款利息補貼、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修繕住宅費用補貼 

、租金補貼或政府其他住宅補貼二項以上。」 

二、另依據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3點第 3項：「目前仍接 

受鄉村地區住宅費用補貼未滿十年或依集村興建農舍獎勵 

及協助辦法申請並獲獎勵及協助未滿十年者，不得申請第 

一項住宅補貼。」同規定第 14 點第 1項第 4款，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租金補貼：「（四）同時 

享有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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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住宅費用補貼、租金補貼或政府其他住宅補貼。」 

三、若 貴縣 A7 合宜住宅拆遷戶所領之房屋補助費符合上開 

  規定，則不得申請住宅補貼之租金補貼或青年安心成家方 

  案之租金補貼。 

 

判解新訊 
※約定出賣私有農地與無自耕能力人之買賣契 

  約，若有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但書之情形 
  ，其契約仍為有效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100年重上字第 674 號判決 

案由摘要：移轉所有權登記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1年 4 月 3 日 

要  旨：（一）依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以不能之給付為契約 

標的者，其契約為無效；但其不能情形可以除 

去，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不能之情形除去 

後為給付者，其契約仍為有效。土地法第 30 條 

係就私有農地所有權移轉之物權行為所作之強 

制規定，關於約定負擔移轉該項土地所有權之 

債務之債權行為，則不在限制之列。故約定出 

賣私有農地與無自耕能力人之買賣契約，若有 

民法第 246 條第 1項但書之情形，其契約仍為 

有效。 

          （二）依強制執行法第 130 條，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 

表示之判決確定或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之 

執行名義成立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立時，債 

務人已為意思表示。此種判決如許准為假執行 

之宣告，將使意思表示之效力提前發生，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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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規定不符。本件命出賣人之繼承人辦理系 

爭土地有關登記之判決，核屬命債務人為意思 

表示之判決，須於確定時始視為已為意思表示 

，不得宣告假執行。 

 

※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時，應解為有終止分管 

  契約之意思，且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亦不受分管 
  契約之拘束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 100年重上字第 150 號判 

          決 

案由摘要：分割共有物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1年 4 月 10 日 

要  旨：分管契約係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協議分割契 

約則係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是於共有人請求分割 

共有物時，應解為有終止分管契約之意思，且共有物 

分割之方法亦不受分管契約之拘束。按兩造所承繼之 

系爭土地分管契約，並非協議分割契約，故共有人為 

裁判分割請求時，該分管契約書所載系爭土地分割之 

方法，自不拘束法院，法院定共有物分割方法，應斟 

酌各共有人之意願、利害關係、共有物之價值、利用 

價值及分配後各部分之經濟價值與應有部分之比例是 

否相當，依公平、誠信原則為適當之分配，不受土地 

分管契約所約定之分割方法之拘束。 

 

※債務人贈與行為有害債權人債權，則債權人對 

  該行為有撤銷權，而連帶保證人因承受債權人 
  債權，自承受其撤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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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 101年上字第 24 號判決 

案由摘要：撤銷贈與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1年 4 月 11 日 

要  旨：按連帶保證人代為債務人清償債務，依民法第 312 條 

前段規定，就債之履行為有利害關係之第三人，則其 

於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之權利，包括債權移轉時 

，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利，一併移轉於連帶 

保證人。債務人所為之無償行為，有害及債權者，依 

同法第 244 條第 1 項、第 4 項前段規定，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且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 

或轉得人回復原狀，是以，債務人之贈與行為有害債 

權人之債權，則債權人對債務人之贈與行為有撤銷權 

，連帶保證人因承受債權人之債權，自亦承受債權人 

之撤銷權，自得請求法院撤銷贈與房地之債權行為及 

移轉所有權之物權行為並回復原狀。 

 

※國有土地減免地價稅，考量土地使用可達到發 

  展經濟等目的外，並審酌是否作為政府機關用 
  地及員工宿舍用地使用 
裁判字號：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100年簡字第 401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地價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1年 4 月 13 日 

要  旨：按國有財產之公有土地如屬應課徵地價稅之土地，除 

該當於國有財產法第 8條規定之要件外，亦必須符合 

土地稅法第 6條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第 1項所列 

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免徵地價稅。故土地固屬國有 

土地，然其是否合乎減免地價稅，仍應視其有無該當 

於土地稅法第 6條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第 1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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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減免地價稅之要件，暨是否符合國有財產法第 8條 

規定之前提要件。是以，對於國有財產法第 8條國有 

土地減免其地價稅，除考量其土地之使用可以達到發 

展經濟，促進土地利用，增進社會福利之目的外，並 

應審酌該國有土地必須為各級政府與所屬機關暨地方 

自治機關用地及員工宿舍用地始有其適用，始足當之 

，如確無提供予任何各級政府與所屬機關暨地方自治 

機關作為政府機關用地及員工宿舍用地使用且不符合 

土地稅法第 6條所定地盡其用，減免地價稅之目的， 

即無適用國有財產法第 8條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 

第 1 項第 2款所列免徵地價稅之規定。 

 

※納稅人申請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增稅請 

  求權既已罹於時效，縱申請退還溢繳稅款無 
  期間限制，仍無退稅請求權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行政法院 101年訴字第 2號判決 

案由摘要：土地增值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1年 4 月 25 日 

要  旨：按納稅義務人申請改依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 

值稅，依土地稅法第 34 條之 1第 2 項規定，應於收到 

通知之次日起 30 日內提出申請，已逾期申請者，自不 

得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又納稅義 

務人如無法確定稽徵機關已依該項規定合法送達通知 

所有權人提出申請者，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固無 30 

日內提出之限制，惟申請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之請 

求權行使仍受一般公法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限制。如 

申請改依自用住宅用地稅率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請求權 

已罹時效消滅，致其適用自用住宅用地稅率之申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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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理由，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第 2項應退還之溢繳稅款 

，雖無申請退還期間之限制，納稅義務人仍無退稅請 

求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期間無所擔保債權存在 

  ，應認該抵押權已失所附麗，所有人得請求 
  抵押權人塗銷該抵押權登記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101年重上字第 70 號判決 

案由摘要：塗銷抵押權設定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1 年 04 月 27 日 

要  旨：最高限額抵押權成立時，可不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 

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 

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立 

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 

形式上審查，又不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自 

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是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期間， 

既無所擔保之債權存在，應認該抵押權已失所附麗， 

惟系爭土地上仍設立登記該抵押權，顯係妨害抵押權 

人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之行使，所有人自得據以請求抵 

押權人除去該抵押權即將該抵押權登記予以塗銷。 

 

四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101/04/02 內政部函副知本會，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有 

關同一人所有區分建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登記規定之解 

釋令乙份如下： 

法規名稱：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日期文號】：內政部中華民國 101年 4 月 2 日內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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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地字第 1016650578 號令 

【要    旨】：有關同一人所有之建築物以區分所有型 

態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 

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分配，應按各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 

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其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 

【內    容】： 

一、按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四項有關區分所有建築物 

應有部分比例之規定，原則上依其專有部分之面積 

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此所謂之約定係指共有部分之共有人，即 

各區分所有人全體之約定而言。 

二、次按民法七百九十九條之二規定：「同一建築物屬 

於同一人所有，經區分為數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 

，準用第七百九十九條規定。」同一建築物屬於同 

一人所有，經區分為數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雖 

其使用情形與數人區分一建築物者相同，均有專有 

部分與共有部分，但因各區分所有權均屬同一人所 

有，不生專用權約定問題，區分所有人會議更無法 

成立。故於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之二準用同法第七 

百九十九條第四項但書規定「但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自應係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各專有部分讓與他 

人，而形成多數之共有人時，始能由嗣後受讓之全 

體共有人另為約定共有部分，而非由區分建築物之 

同一所有人之意思即可另為共有部分之約定並拘束 

受讓各專有部分之全體共有人。準此，同一人所有 

之建築物以區分所有型態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 

，其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分 

配，僅得準用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第四項前段之原 

則規定辦理，亦即應按各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 

總面積之比例，定其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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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101/04/02 本會函知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有關於經濟 

部函知內政部將規劃修正公司之登記及認許辦法，未來 

核准公司登記核定資料將無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章， 

並請運用該印鑑資料機關預為因應，及就業管部分回復 

有無因應困難之處，茲謹檢送內政部 101年 3 月 21 日台 

內地字第 1010125819 號函復經濟部公文乙份，相關說明 

略謂如下： 

一、內政部於函復經濟部之旨揭公函中表示，考量在現 

階段並未充分瞭解使用者（如公司法人或地政士） 

對旨揭規劃之意見及需求，且無周延配套（如配合 

修正地政相關法規或研議其他替代作法等）與宣導 

說明之情況下，倘驟然預計於本（101）)年 4 月完 

成及執行此一變革，恐將對地政業務造成重大衝擊 

。故內政部建議經濟部於現階段仍宜繼續保留登記 

表印鑑資料。 

二、此外，各地政士公會對於經濟部之規劃事項，如就 

地政業務有其他具體可行之替代措施或建議者，敬 

請踴躍以書面方式提供本會，俾憑報內政部以供其 

參採辦理。 

101/04/03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研商籌組財團法人都市更新產業發 

展中心之必要性及可行性相關事宜工作」會議，本會黃 

監事會召集人朝輝及宋理事正才代表出席參加。 

101/04/03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研商「研究共有土地處分問題工 

作計畫」及「共有土地處分研究議題」會議紀錄乙份。 

101/04/09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都市更新法規行動裝置建置委託案 

」諮詢會議，本會由林榮譽理事長旺根代表出席參加。 

101/04/10 內政部召開研商「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登記之區分所 

有建物，於拍賣或出售基地持分時，依該編施行法第 8 

條之 5規定執行優先購買權相關事宜」會議，本會林榮 
~ 38 ~ 

 

譽理事長旺根代表出席參加。 

101/04/11 內政部營建署函送本會，有關該署 101年 3 月 29 日召開 

「中央都市更新基金財源籌措及都市更新債券發行推動 

機制」委託專業服務案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錄乙份。 

101/04/12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101 年度中央都市更新基金補助自 

行實施更新申請作業檢討及改進方向研討會議」，本會 

由范主任委員之虹代表出席參加。 

101/04/12 內政部函復本會，有關為屏東祭祀公業「公號張家冬至 

會」管理人領取土地徵收補償費，因並無訂立規約而由 

管理人切結，是否應准予受理核發補償費乙案，其相關 

說明如下： 

一、按「祭祀公業所有者，如規約有明確規定者，從其 

規約；規約無明確規定者，依下列方式辦理：（一 

）祭祀公業已選定管理人，且經備查有案者，得由 

管理人切結由其領取補償費未受規約或派下決議限 

制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查證其管理人備查文件無誤後，由管理人領取 

。但如有派下員提出異議者，應由管理人就領取被 

徵收土地補償費事宜召開派下員大會，以多數決授 

權由管理人領取。⋯」為內政部訂頒之「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 

以下稱領取辦法）第 7條第 9款第 1目所規定。因 

此，祭祀公業領取補償費，應依上開領取辦法規定 

辦理，合先敘明 

二、查內政部 87年 8 月 25 日台（87）台地字第 8708295 

號函係為當時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法令補充規定關於 

土地徵收所為之解釋，而上開領取辦法則係內政部 

依據土地徵收條例第 36 條之 1 規定於 92 年 12 月 

29 日訂定發布，用以規範徵收補償費之發放對象及 

領取方式，又內政部 99 年 11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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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217015 號函亦再為重申上開領取辦法關於祭祀 

公業領取補償費之方式及其所應附之文件，是內政 

部上開 2解釋函無互相牴觸之虞。 

三、有關祭祀公業申領土地徵收補償費，仍應依上開領 

取辦法規定，由申請人檢具規約，始得領取。倘規 

約內容不明確者，始得由管理人切結由其領取補償 

費未受規約或派下決議限制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其管理人備查文 

件無誤後，由管理人領取，如無規約者，仍應依祭 

祀公業條例第 14 條及相關規定，訂定其規約後始得 

領取。 

四、關於個案係屬事實認定，如有疑義，仍請檢附相關 

資料逕向土地所在地政機關洽詢。 

101/04/12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函送本會，有關該中心 101 年 3 

月 23 日召開「都市更新產業人才供需調查推估及培訓」 

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二次工作會議紀錄乙份。 

101/04/13 內政部營建署函送本會，有關該署 101年 2 月 29 日、3 

月 14日與3月21日召開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工作小組第 11 次至第 13 次研商會議紀錄乙份。 

101/04/16 內政部函復本會，有關早期取得建造執照之區分所有建 

物，其部分之「共有部分」面積，未能於申辦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時併件申請者，得否由一人以上之區分所 

有權人代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申辦登記乙案，其相關說明 

略謂如下： 

查區分所有建物共同使用部分，原則上應與該相關區分 

所有建物同時申請登記，如未能同時申請登記時，得由 

先申請登記之區分建物所有人檢附共同使用部分建物平 

面圖及該棟建物竣工平面圖，並添附切結書敘明願依各 

區分所有建物面積占各該相關區分所有建物之總面積之 

比分算其共同使用部分之持分，將來如其他相關區分所 
~ 40 ~ 

 

有建物所有人證明該登記之持分與某權利範圍不符時， 

同意更正後，准予先行申辦登記，前經內政部 71 年 10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101985 號函釋有案，本案請參依上 

開規定辦理。 

101/04/16本會召開研商有關對於內政部即將廢除印鑑證明制度之 

政策，應如何表達反對廢除之立場及因應策略案。 

出（列）席人員如下： 

本會  王理事長國雄、王名譽理事長進祥、 

黃榮譽理事長志偉、黃監事會召集人朝輝、 

陳副理事長安正、蘇秘書長榮淇、鐘副秘書長銀苑、 

台北市地政士公會  張理事長義權、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陳常務理事健泰、 

宜蘭縣地政士公會  吳理事長憲政、 

基隆市地政士公會  張理事長金定、 

新北市地政士公會  呂理事長政源、鄭副理事長子賢、 

新竹縣地政士公會  鍾理事長少賢、 

苗栗縣地政士公會  林理事長輝恭、 

臺中市大臺中地政士公會  吳理事長秋津、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  姚理事長銘宜、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阮理事長森圳、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王理事長漢智、 

雲林縣地政士公會  林理事長志星、張常務監事耀文、 

嘉義市地政士公會  張常務理事勝隆、歐理事榮富、 

台南縣地政士公會  吳理事長文俊、謝常務理事銘峰、 

台南市地政士公會  莊主任委員文龍、 

台東縣地政士公會  廖理事長月瑛、 

花蓮縣地政士公會  劉理事長義豐、 

澎湖縣地政士公會  呂理事長正華 

101/04/17 內政部召開研商「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執行要點修正規定 

草案」會議，本會由王理事長國雄、高名譽理事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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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主任委員樂平代表出席參加。 

101/04/18行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不動產委託承購契約書範本 

暨其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第 2 

次審查會，本會由蘇秘書長榮淇代表出席參加。 

101/04/20 內政部召開「都市更新修法方向座談會」會議，本會由 

黃監事會召集人朝輝、范主任委員之虹代表出席參加。 

101/04/20 臺中市政府函示－ 

「有關本市地政士簽證人黃瀞慧申請印章樣式變更及補 

送簽證人名冊函送全國各地政事務所乙案。」 

101/04/20 內政部函副知本會有關自辦市地重劃計算負擔總計表， 

其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較重劃計畫書增減時， 

是否需修正重劃計畫書、召開會員大會疑義乙案，相關 

說明略謂如下： 

按自辦市地重劃計算負擔總計表係作為土地分配計算負 

擔之依據，表內有關費用負擔數額，應依獎勵土地所有 

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33 條規定辦理。另重劃計畫書 

所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係屬概估性質，其重劃計算負擔 

總計表公共設施用地負擔計算數額，仍應以實測面積為 

準（參照「市地重劃作業手冊」第 53 頁）。是以，公共 

設施用地面積或費用負擔較重劃計畫書有所增減時，倘 

未涉及變更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及未超過重劃計畫書所核 

定重劃負擔比率，在不影響重劃品質及重劃區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下，得免修正重劃計畫書。至可否免提會員大 

會審議乙節，得參照內政部 99年 3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 0990042246 號函釋辦理。 

101/04/23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召開「都市更新產業人才供需調 

查推估及培訓」委託專業服務案第三次工作會議，本會 

由宋理事正才代表出席參加。 

101/04/23 本會函建請內政部，有關 101年 4 月 2 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 1016650578 號令就「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有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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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所有區分建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登記規定，於實務 

執行上已滋生諸多困擾及疑義，致使相關大量登記申辦 

業務窒礙難行，嚴重引起民怨，本會謹請應予補充修訂 

或廢止上開函令而改以切結書代之，以資因應，相關說 

明如下： 

一、關於上揭函令業經施行若干日以來，綜合彙整來自 

地政士業者等各界人士絡繹不絕之熱烈反映意見後 

，本會暨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 

會為避免影響不動產交易安全與捍衛絕大多數消費 

者權益的公平合理性原則，均表一致之建議修正意 

見與法律見解，而認為應改以切結書代之。 

二、茲謹就上揭解釋令，分別依「本件爭點」、「研析 

意見」、「建議解決方案」等三大部份，相關說明 

如下：建請內政部「廢止 101年 4 月 2 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 1016650578 號令，改以切結書代之」 

壹、本件爭點 

101年 4 月 2 日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0578 號令 

（以下稱內政部令釋）略以：「同一人所有之建築物以 

區分所有型態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其各專有部分 

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應有部分之分配，僅得準用民法第 

七百九十九條第四項前段之原則規定辦理，亦即應按各 

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例，定其共有部分 

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並自即日生效。 

貳、研析意見 

惟查內政部令釋核有下列待酌之處： 

一、相關法律及解釋 

（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00 號解釋 

94年 7月 22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00 

號解釋理由略以：「共有部分不僅因建築物 

結構、形式或功用之不同致其位置、範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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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且又因是否為全部區分所有人所共有， 

而有全部區分所有人之共有部分及部分區分 

所有人之共用部分之別；建築物區分所有人 

對各該所有權之客體，於物理上相互連接， 

在使用上亦屬密不可分，各所有人所享有之 

專有部分及共用部分，彼此間之權利關係密 

切而錯綜複雜。」故釋字第 600 號解釋理由 

略以：「關於建築物所有權之登記程序及其 

相關測量程序，不僅缺乏原則規定之明文， 

且涉及人民權利義務之重要事項者，諸如區 

分所有建築物區分所有人對於共用部分之認 

定、權屬之分配及應有部分之比例、就登記 

權利於當事人未能協議或發生爭議時之解決 

機制等，亦未如土地總登記於土地法或其他 

相關法律設相當之規範（土地法第 38 條第 2 

項、第 48 條至第 71 條參照，此部分建築物 

則未及之），或完全委諸法規命令（土地登 

記規則第 78 條至第 84 條參照），本諸憲法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自應檢討改進，以 

法律明確規定為宜。」廖大法官義男更於釋 

字第 600 號解釋之不同意見書中明確指出： 

「因而並非全部區分所有權人必需共用之部 

分，是否有必要仍由全部區分所有權人所共 

有，其得否僅由須使用該共用部分之部分區 

分所有權人共有，乃相當實際之問題，但也 

涉及區分所有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所有權共有 

分配原則之基本問題。」 

（二）民法第 799 條規定 

基於釋字 600 號解釋，98年 1 月 23 日修正， 

同年 7月 23日施行之民法第799條第 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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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稱區分所有建築物者，謂數人區分一 

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 

所有權，並就該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 

分共有之建築物。」同條第 4項規定：「區 

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 

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 

總面積之比例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故民法第 799 條第 4項規定就區分所 

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原 

則上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 

比例定之。但民法第 799 條第 4項規定無約 

定者則適用原則，非指原則之規定優於例外 

，而係區分所有建物所有權人間如認為依原 

則之規定分配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有 

失公平合理時，允許當事人之間自行約定。 

（三）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相關規定 

且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9條第 1項規定：「 

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例， 

對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益之 

權。」同法第 10 條第 2項亦規定：「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護，由 

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公 

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 

有部分比例分擔之。」故依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之但書約定，允許區分所有權人間另行 

約定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可符合一般民眾 

對共有部分之使用者合理付費之期待。 

二、違反民法第 799-2 條之規定 

（一）民法第 799-2 條之立法意旨 

98年 1 月 23 日修正，同年 7 月 23 日施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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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799-2 條則規定：「同一建築物屬於 

同一人所有，經區分為數專有部分登記所有 

權者，準用第 799 條規定。」其立法理由以： 

「二、同一建築物屬於同一人所有，經區分 

為數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者，其使用情形與 

數人區分一建築物者相同，均為專有部分與 

共有部分。其中一部轉讓他人時，即生應否 

與其共有部分、基地相關之應有部分一併讓 

與等問題，爰明定準用第 799 條規定，俾杜 

爭議。」按同一人所有之建築物經區分為數 

專有部分登記所有權，本即有移轉一部予他 

人之期待及可能性，故為保障區分所有權建 

築物之交易安定性及日後部分轉讓予他人， 

區分所有權人成為多數共有人時彼此間之權 

益（包括區分所有建物之用益關係之調整與 

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使用權處分一體 

性問題）；且既然二人以上可以約定，則舉 

輕以明重，當然可允許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 

建物，由該一人自行決定共有部分及基地之 

應有部分。故民法第 799-2 條明定準用第 799 

條規定，自應包括準用第 799 條第 4項後段 

但書之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屬同一人所有 

時，亦得約定關於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 

分是否僅由須使用該共用部分之部分區分所 

有權人共有，始符合民法第 799-2 條之立法 

意旨。 

（二）錯解法律文義解釋及法制作業用語 

且按所謂「準用」，係指就某事項所定之法 

規，於性質不相牴觸之範圍內，適用於其他 

事項之謂。換言之，準用非完全適用援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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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而僅在應予準用事項之性質所許之範 

圍內，始能為類推適用而已（參見最高法院 

41 年台非字第 47 號判例、我國現行法制用 

字用語及格式之研究，黄守高主持，法務通 

訊雜誌社印行，第 191 頁）。本件民法第 799 

-2 條規範客體為「同一人所有之區分建築物 

」，性質上與第 799 條第 1項規範客體為「 

數人區分一建築物」本即不同，故僅在法規 

明定應予準用事項之範圍內，始得準用。否 

則如同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各專有 

部分讓與他人而形成多數之共有人時，始能 

由嗣後受讓之全體共有人另為約定共有部分 

，本可逕為「適用」民法第 799 條第 4項但 

書之規定，何須民法第 799-2 條以明文規定 

同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築物予以「準用」 

民法第799條之規定。職是之故，民法第799-2 

條規定同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築物，並非 

如內政部令釋所認知「僅得準用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前段之原則規定辦理」，該部顯係 

誤解文義。 

三、違反預售屋買賣之通常交易習慣及使用者付費之原 

  則，對消費者非屬公平合理 

（一）預售屋交易慣例上向來以買受主建物面積與 

主建物總面積之比例定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 

有部分，停車位之基地持分亦有一定慣例 

１、按預售屋交易慣例上向來以買受主建物 

面積與主建物總面積之比例計算共有 

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而非以專有部 

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比例定之，此 

亦為內政部歷年來公告修正之「預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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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所明定。按專有部分除主建物外，尚 

包括如陽台、雨遮、屋簷等附屬建物， 

依內政部「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 

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規定，除陽臺須與 

主建物分別計價外，其餘項目尚且不得 

計入買賣價格，顯見內政部亦認為主建 

物與附屬建物使用價值有異。如將附屬 

建物計入，以專有部分面積比例定共有 

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恐與主建物面 

積比例定應有部分有所差異，而造成買 

賣價金有所差異，反有損消費者權益。 

又，依據內政部「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 

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第十點（二 

）亦謂：「本建物法定空地之所有權應 

登記為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並為區 

分所有權人共用。但部分區分所有權人 

不需使用該共有部分者，得予除外。」， 

內政部前揭釋令亦與規定此不符。 

２、且就停車位之權利範圍，因各戶購買之 

停車位數不盡相同，或未購買車位，或 

購買一車位，或購買二個或二個以上車 

位者，故就每一停車位持分基地之萬分 

之一，並依購買車位數比例持有停車場 

（乃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而非專 

有部分）應有部分，行之有年，已成慣 

例；如依內政部令釋，以專有部分面積 

比例定停車場之應有部分及基地之持分 

，而不論其買受之停車位數，對消費者 

而言顯失公平合理，亦有損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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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區分所有權人就公設管理費用之使用者分擔 

原則按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9條第 1項規定 

：「各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 

例，對建築物之共用部分及其基地有使用收 

益之權。」同法第 10 條第 2項亦規定：「共 

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理、維護， 

由管理負責人或管理委員會為之。其費用由 

公共基金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 

應有部分比例分擔之。」現今區分所有建物 

之規劃設計日趨複雜，就同一建照之區分所 

有建物各有不同設計、規劃，且各專有部分 

使用之共有部分可能仍有不同，非單純公寓 

型態之區分所有建物可比，亦為釋字 600 號 

解釋所肯認。例如，一棟區分所有建物之一 

、二樓為店面，三樓及三樓以上為住宅，店 

面與住宅各有獨立進出口及動線，店面不能 

使用住宅之公共設施，故定其公設之應有部 

分，自應不包括住宅之公設部分。再如同一 

建照之區分所有建物可能有不同棟別之規劃 

設計，其可能共同享有地下層或裙樓（俗稱 

大公），惟各棟之戶數不同、專供各棟住戶 

使用之走道、樓梯廳、電梯間、機械房等（俗 

稱小公）面積亦有不同，故由各棟之區分所 

有建物各自分擔及管理使用收益各棟之小公 

，始符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管理、使用、收 

益之規定，對消費者而言亦為公平合理。故 

民法第 799-2 條規定準用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之但書約定，允許區分所有權人間另有約 

定，可符合一般民眾對買受之預售屋共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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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理費僅依其所有之應有部分之比例分擔 

之合理期待，而無庸負擔其所不能、無法、 

或不需使用之共有部分，此不僅符合使用者 

付費之公平原則，更符合消費者買受其可使 

用建物總面積之合理期待及結果。 

四、導致 101年 4 月 2 日前已簽訂預售屋買賣合約未來 

  交屋之履約爭議 

內政部令釋於 101年 4 月 2 日公告前已簽訂之預售 

屋房地買賣合約，如已依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 

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約定以主建 

物面積比例定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時，則依 

內政部令釋，於同一起造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物辦 

理建物第一次保存登記時，一律依專有部分面積比 

例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則將造成某些戶公 

設及基地登記面積增加，某些戶公設及基地登記面 

積減少，而與房地買賣契約約定登記面積不符之情 

形，恐將造成預售屋房地買賣契約未來交屋履約時 

之嚴重糾紛。 

五、增加未來移轉登記之複雜 

且如依內政部令釋，「同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築 

物」適用民法第 799 條第 4 項之時點為「其中一部 

轉讓他人時」，則「同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築物」 

辦理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一定要依民法第 799 條 

第 4 項本文辦理，然嗣後部分區分所有建物讓與第 

三人時，而形成多數共有人時，始能由嗣後受讓之 

全體共有人另為約定，亦即又須重新分配共有部分 

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並且重行辦理登記，無異增加 

未來移轉登記作業之複雜度。遑論如其中一部轉讓 

第三人時，而形成多數共有人時，共有人就共有部 

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分配方式如不同意重行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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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重行分配登記勢不可行，必將造成嚴重糾紛。 

參、建議解決方案 

一、綜上，於同一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築物辦理區分所 

有建築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依民法第 799-2 條 

規定自得準用民法第 799 條第 4項但書規定意旨， 

得就各專有部分所屬共有部分及基地按其設置目的 

及使用性質定其範圍及應有部分，如此不但符合預 

售屋交易慣例，更重要者，對買受預售屋之消費者 

應屬公平合理；如依內政部令釋執行，反會增加消 

費者之負擔，損及消費者權益。爰建議地政主管機 

關應以切結書方式，命單一起造人辦理區分所有建 

築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時，切結已與預售屋買方或 

嗣後因法律行為移轉之承受人協議之分配方式定共 

有部分及基地之範圍及其應有部分，如有糾紛應由 

起造人自行負責，俾資周妥。 

二、如仍嫌不足，爰建議修法就不同類型、不同規劃之 

區分所有建物之公共設施分配及共用部分項目加以 

周延明定，惟應避免掛一漏萬或因噎廢食，以確實 

保障消費者權益。 

101/04/24 本會函送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等，有關 101 年 4 

月 16 日召開「反對廢除印鑑證明制度立場及因應策略案 

研討會」會議紀錄乙份。 

101/04/24 本會函送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等，有關訂定之「經 

本會推薦之地政士執行業務準則」乙份，相關說明略謂 

如下： 

一、另同時本會為促進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 

公會會員業務商機及案源開發，特與行政院全球招 

商聯合服務中心業務合作，期使共同為海內外投資 

人提供有關土地開發整合地籍處理等相關服務事宜 

，進而加速落實投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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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前項所述理由，敬請各地政士公會於日常中隨 

時密切配合本會提供轉知貴屬各地政士會員，有關 

由行政院全球招商聯合服務中心委託徵求引薦各種 

不同區域地點之不動產標的需求案，以利增進地政 

士執行業務收入來源之機會並請其確實遵守本會訂 

定之旨揭業務準則。 

101/04/24 日本司法書士会連合会函送本會，有關該會之（101年 4 

        月份）會刊。 

101/04/24 本會函送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等，有關內政部為 

進行研究共有土地處分問題工作計畫，茲謹徵請各地政 

士公會踴躍向本會提供歷年涉及探討上開問題之相關案 

例，以期使研究該議題時更能切合實務需要，相關說明 

略謂如下： 

內政部鑑於現行土地法第34條之1對於未同意處分共有 

人之優先權設計，及對用益物權之設定條件等影響權益 

之救濟程序等仍有疏漏及爭議，致實務上迭有學者、司 

法、行政見解不一致情形，該部乃研擬旨揭計畫及議題 

，並借重臺北市政府等 6縣市政府透過專案研究之方式 

進行研究，茲為協助各研究縣市研究議題時更能切合實 

務需要，故請本會彙整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 

公會提供歷年涉及探討議題之相關案例。 

101/04/25 本會函建請內政部，有關基於個人資料之保護，而對於 

土地共有人申請其他共有人及其繼承人戶籍謄本之申請 

，已停止 97年 8 月 25 日台內戶字第 0970130854 號函後 

段規定「或逕於戶籍謄本申請書內敘明申請事由」之適 

用，此已嚴重阻礙共有土地處分於實務運作中必然程序 

之執行，爰此，本會謹建請應予恢復原後段規定，以促 

進土地充分有效利用及正常行使權利之目的，相關說明 

略謂如下： 

一、據各地政士業者反映，目前對於土地共有人持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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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共有證明文件或買賣契約書等權利義務得喪變更 

之書面資料，申請土地共有人及其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戶政機關則依據內政部 101年 3 月 30 日台內戶 

字第1010082837號函予以拒絕發給他共有人或其繼 

承人戶籍謄本，已與相關法律規定牴觸，茲說明如 

下： 

（一）內政部『101年 3 月 30 日台內戶字第 101008 

2837 號函』所稱『如無法書面通知者，亦得 

以公告為之，不以申請戶籍謄本為必要』， 

此說明與相關法律規定牴觸部分如下： 

１、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一第 2項規定： 

『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更或設 

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 

；其不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次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一執行要點』第 

8 點第 6項：『本法條第二項「事先」、 

「書面通知」或「公告」之方式及內容， 

依下列之規定：公告代替通知他共有人 

者，應以他共有人住址不明或經通知而 

無法送達者為限。』 

２、按『提存法』第 4條：『清償提存事件， 

由民法第 314 條所定清償地之法院提存 

所辦理之』。『民法』第 314 條：『清 

償地，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 

，或另有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 

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列各款之規定： 

一、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約時 

，其物所在地為之。二、其他之債，於 

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按『提存法』 

第 10 條：『提存物保管機構收到提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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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收清提存物後，應作成收據聯單， 

連同提存書送交該管法院提存所。前項 

聯單之通知聯及提存書，提存物保管機 

構得交提存人逕行持送該管法院提存所 

。提存所接到提存書後，認為應予提存 

者，應於提存書載明准予提存之旨，一 

份留存，一份交還提存人。如係清償提 

存，並應將提存通知書『送達』受取權 

人』。辦理清償提存時，他共有人或其 

繼承人之現戶戶籍所在地即上述債權人 

之住所地，亦即所謂之『清償地』，倘 

第一項共有人無法調閱相關戶籍謄本， 

債務人如何辦理提存？ 

又法院提存所如何將提存通知書依法送 

達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 

３、按『提存法』第 9條第 5點：『提存書 

應記載下列事項：清償提存者，應記載 

提存物受取權人之姓名、名稱及住、居 

所或公務所、事務所、營業所，或不能 

確知受取權人之事由』。又同法條『提 

存書宜記載代理人、受取權人之國民身 

分證號碼、統一編號、電話號碼或其他 

足資辨別之特徵。』 

倘無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之相關戶籍謄 

本，如何載明受取權人足資辨別之特徵 

？ 

４、有關住所或居所之定義及其規定，參見 

民法第20條至第24條，於此不再贅述。 

倘土地第一項共有人無法調閱他共有人 

或其繼承人之現戶戶籍謄本，土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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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共有人如何完成法律上『通知送達』 

之效力？又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如何依 

『土地法』第 34 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於十 

日之期間主張優先購買權？此不僅妨礙 

土地法第34條之一第2項依法通知之立 

法意旨，亦難道無侵害被通知人依法主 

張優先購買權之權益嗎？ 

上述規定所謂不能以書面通知者，乃指經向 

戶政機關查詢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後，仍無 

法以書面通知之方式送達者，始得公告之。 

（二）戶政機關依內政部『101年 3 月 30 日台內戶 

字第 1010082837 號函』，拒絕發給他共有人 

或其繼承人戶籍謄本已與相關法律規定牴觸 

部分如下： 

１、按民法第 6條：『人之權利能力，始於 

出生，終於死亡』。同法第 1147 條：『繼 

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同法第 

1148 條第一項：『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 

，除本法令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 

產上一切權利、義務。但權利、義務專 

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不在此限』。 

倘登記簿謄本所載之他共有人已死亡， 

該他共有人之權利能力自然終止；而踐 

行土地法第 34條之一程序所由發生之權 

利義務甚或債權債務關係亦自然移轉至 

其繼承人身上，況且他共有人既已死亡 

，自非補償及提存對象，而其財產上之 

權利義務由其繼承人承受，此部分法有 

明文。倘戶政機關僅發給他共有人之除 

戶謄本而拒絕發給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 



~ 55 ~ 
 

，依法辦理對價或補償時，此債權債務 

關係豈不陷入不能確知孰為債權人之荒 

誕窘況？他共有人之繼承人亦即債權人 

之權益保障何在？ 

共有人申請他共有人或繼承人戶籍謄本 

，已提供足以證明權利義務得喪變更之 

私契或申請書上敘明理由，如仍無法取 

得繼承人之資料，按法律規定完成『通 

知』或『公告』程序，其將來發生之損 

害賠償，申請人是否可向該戶政事務所 

請求？亦或申請國賠？ 

２、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一執行要點』第 7 

點：『本法條第一項所稱「共有人過半 

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係指共 

有人數及應有部分合計均超過半數而言 

；「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係指 

應有部分逾三分之二者，共有人數可以 

不計而言。關於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之 

計算，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數 

及應有部分為準。但共有人死亡者，以 

其繼承人數及繼承人應繼分計入計算』 

。 

３、又同法第八條第六點：『他共有人已死 

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通知或公告之對 

象。』同法第十條第三項：『他共有人 

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清償或辦理 

提存之對象。』 

倘無法調閱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豈能 

焉知其繼承人之人數？又如何確認應通 

知或公告之對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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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按行政程序法第 174 條之一：『行政機 

關之命令，須以法律規定或法律明列授 

權之依據』；又按同法第 158 條第 1項 

第 1 點：『法規命令，牴觸憲法、法律 

或上級機關之命令者，無效。』同法條 

第 1 項第 2點：『法規命令，無法律之 

授權而剝奪或限制人民之自由、權利者 

，無效。』憲法第 172 條：『命令與憲 

法或法律牴觸者無效』。 

行政命令所依據之法律，內容及範圍應 

具體明確，法律對於行政命令之授權， 

不得用概括或空白的方式，亦即行政命 

令欠缺法律之授權或授權之法律欠缺具 

體明確的範圍，該項行政命令即屬無效 

，尚不具拘束人民權利義務之效力。 

５、上述引用之法源依據皆屬法律命令，雖 

『土地法第 34 條之一執行要點』屬行政 

命令，然該行政命令所規範之範圍具體 

明確，亦依法律規定之授權，讓人民有 

明確可遵循之法令依據，如此才能維護 

社會交易秩序並確保交易安全；又內政 

部『101年 3 月 30 日台內戶字第 101008 

2837 號函』屬行政解釋，規範之範圍空 

泛亦無法源依據，然戶政單位等行政機 

關亦不應擴大解釋而妨礙人民保護財產 

權之自由。 

（三）個資法固應予保障但不能無端侵害他共有人 

依法行使保護財產權之權利，行政機關更不 

應擴大解釋甚將個資法無限上綱。內政部戶 

政司之行政解釋要求第一項共有人提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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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協議書、私契等證明土地權利得喪變更 

，而該相關書面資料如私契等難道就非個人 

隱私嗎？第一項共有人申請他共有人戶籍資 

料已持憑土地共有證明文件或提出契約書申 

請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戶籍謄本，乃為保障 

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之權益，『通知送達』 

讓他共有人得以主張優先購買權，『依法提 

存』讓他共有人得以獲得對價或補償，此皆 

保障他共有人財產之措施，倘戶政機關拒絕 

發給他共有人或其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必然 

會提高發生提存錯誤之風險（例如提存到同 

名同姓之人），此難道非因行政機關於法無 

據之錯誤解釋或擴大解釋而徒增社會糾紛或 

困擾嗎？ 

（四）內政部『101年 3 月 30 日台內戶字第 101008 

2837 號函』所稱『如無法書面通知者，亦得 

以公告為之，不以申請戶籍謄本為必要』及 

戶政機關依前揭函示拒絕發給他共有人之戶 

籍謄本已與相關法律命令有所違背及牴觸， 

行政機關豈能枉顧人民權益而擅自解釋法律 

，更遑論擴大解釋或扭曲法律之立法精神？ 

二、綜合以上所述各項理由，敬請內政部本於依法行政 

之精神，應恢復 97年 08 月 25 日台內戶字第 097013 

0854 號函規定准允共有人申請戶籍謄本，以維護人 

民權益為最終依歸，不致讓真正權利人應有之權利 

受到無端侵害。 

101/04/26行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函送本會，有關該處 101年 4 月 18 

日召開「不動產委託承購契約書範本暨其定型化契約應 

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第 2次審查會會議紀錄 

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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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27 經濟部函知本會，有關為加強中央與地方招商聯合服務 

工作，行政院全球招商聯合服務中心與桃園縣政府合辦 

「全球招商聯合服務巡迴讚車」，本會由王名譽理事長 

進祥代表擔任簡報人。 

101/04/27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研商民法物權編修正施行前登 

記之區分所有建物，於拍賣或出售基地持分時，依該編 

施行法第 8條之 5規定執行優先購買權相關事宜」會議 

紀錄 1 份。 

101/04/30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轉知本會： 

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已發生之工程受益費請求權，消滅時 

效期間雖為 15年，但自行政程序法施行日起算，其殘餘 

期間大於 5年者，應縮短為 5年。 

101/04/30 內政部營建署函送本會，有關 101 年 4 月 12 日召開「 

101年度中央都市更新基金補助自行實施更新申請作業 

檢討及改進方向研商會議」紀錄乙份。 

101/04/30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研商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執行要 

點修正規定草案」會議紀錄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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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 4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101 年 5 月 9 日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1年  681.2 673.1 675.7 672.7 664 667.7 678.2 671.5 655.6 643.9 652.4 657.2

民國 52年  651.2 650.8 648.9 645 650.8 656.4 664.5 663.2 643.1 643.9 651.6 653.2

民國 53年  652.4 651.6 653.6 658 655.2 660.8 665.7 658.8 649.7 639.7 640.8 649.3

民國 54年  658 660 662.4 660 656.4 653.2 652.4 648.5 645.4 650.8 649.3 645.4

民國 55年  646.9 656.4 657.2 652.8 651.6 636.3 635.5 638.9 625.6 621.6 630 634.8

民國 56年  630 618.4 629.2 630.3 628.1 623.1 614.9 616.3 610.1 613.2 613.9 608

民國 57年  605.3 609.7 607.6 583.1 579.6 569.5 560.4 546.2 554.6 550.9 561.8 573.5

民國 58年  568.6 561.2 563.3 560.7 567.1 562.1 550.7 539.7 540.2 495.4 517.7 542.1

民國 59年  548.1 539.1 536.2 533.3 536.2 540.2 531.4 516.2 503.4 511.1 517.4 522.4

民國 60年  513.3 515.2 517.7 518.9 518.2 518.2 517.9 509.4 509.6 506 507.5 508.9

民國 61年  516.2 505.6 506.5 506 503.7 498.6 494 477.2 478.7 498.1 504.4 495.8

民國 62年  509.1 501.8 503.4 496.1 489.8 484.7 471.2 461.1 442.4 410 402.1 399.7

民國 63年  364 316.1 311.8 313.9 316.5 317.6 313.4 310 300.3 300.9 296.6 298.4

民國 64年  301.1 300.8 303.3 301.3 301.1 294.5 294.5 293.4 293.7 290 292.4 297.6

民國 65年  292.6 291.5 289.3 288.6 290 291.2 290 287.9 288.1 289.7 290.4 287.3

民國 66年  283.5 279 280 278 276.7 268.3 268 256.7 260.3 263.2 267.8 269.1

民國 67年  264.5 262.6 262.2 257.5 257.7 257.9 258.7 254 250.1 248 248.9 250

民國 68年  249.1 248 244.7 239.9 237.9 235.4 233.3 227.4 220.3 220.9 224 222.2

民國 69年  213.5 209.3 208.2 207.1 203.3 198 196.7 192.2 185.1 181.9 181.6 181.8

民國 70年  174 171.1 170.3 169.6 170.3 168.7 168.1 166.4 164.4 165.4 166.5 166.7

民國 71年  165.6 166.1 165.7 165.3 164.3 163.9 164 159.2 160.7 162 163.4 162.7

民國 72年  162.7 161.1 160.4 159.7 160.8 159.6 161.4 161.5 161 161.1 162.4 164.7

民國 73年 164.6 163 162.5 162.2 160.2 160.4 160.8 160.2 159.7 160.3 161.2 162

民國 74年 162 160.7 160.6 161.4 161.9 162.1 162 162.7 160 160.2 162.5 164.2

民國 75年 162.6 162.2 162.2 161.8 161.6 161.2 161.6 160.7 156.7 157 159.3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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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76年 160.4 160.7 162 161.4 161.4 161.3 159.4 158.1 157.6 159 158.6 156.9 

民國 77年 159.5 160.2 161.1 160.9 159.1 158.1 158.1 155.9 155.4 154.3 155.1 155.2 

民國 78年 155.2 153.9 153.5 152.1 151 151.4 152.1 150.9 147 145.6 149.5 150.5 

民國 79年 149.5 149.7 148.6 147.1 145.6 146.2 145.2 142.8 138 141.1 143.8 143.9 

民國 80年 142.4 141.5 142.2 141.3 140.8 140.5 139.5 139.2 139 137.6 137.2 138.6 

民國 81年 137.2 136 135.8 133.7 133.2 133.6 134.5 135.2 130.9 131 133.1 134 

民國 82年 132.4 132 131.5 130.1 130.5 128 130.3 130.8 130 129.4 129.1 128.1 

民國 83年 128.6 127 127.3 126.2 125 125.3 125.1 122.2 121.8 123.2 124.3 124.8 

民國 84年 122.2 122.8 122.6 120.8 121 119.7 120.4 120.1 119.4 119.7 119.2 119.3 

民國 85年 119.5 118.3 119 117.5 117.7 117 118.7 114.4 115 115.5 115.6 116.4 

民國 86年 117.2 115.9 117.7 116.9 116.8 114.9 114.9 115 114.3 115.8 116.2 116.1 

民國 87年 114.9 115.6 114.9 114.5 114.9 113.2 114 114.5 113.8 112.9 111.8 113.7 

民國 88年 114.4 113.2 115.4 114.6 114.3 114.2 114.9 113.2 113.2 112.5 112.8 113.5 

民國 89年 113.8 112.2 114.1 113.2 112.5 112.6 113.3 112.9 111.4 111.3 110.3 111.6 

民國 90年 111.2 113.3 113.7 112.7 112.8 112.8 113.2 112.4 111.9 110.3 111.6 113.6 

民國 91年 113.1 111.8 113.6 112.5 113 112.7 112.7 112.7 112.8 112.2 112.2 112.7 

民國 92年 111.9 113.5 113.8 112.6 112.7 113.3 113.8 113.4 113 112.2 112.7 112.8 

民國 93年 111.9 112.8 112.8 111.6 111.7 111.4 110.1 110.6 110 109.6 111 111 

民國 94年 111.3 110.6 110.3 109.8 109.1 108.8 107.6 106.8 106.6 106.7 108.3 108.6 

民國 95年 108.5 109.5 109.9 108.4 107.4 106.9 106.7 107.4 107.9 108 108.1 107.8 

民國 96年 108.1 107.7 108.9 107.7 107.5 106.8 107.1 105.7 104.7 102.5 103.1 104.4 

民國 97年 105 103.7 104.8 103.7 103.6 101.8 101.2 100.9 101.5 100.1 101.2 103.1 

民國 98年 103.5 105.1 104.9 104.1 103.7 103.8 103.6 101.8 102.4 102 102.8 103.3 

民國 99年 103.2 102.7 103.6 102.8 102.9 102.6 102.3 102.3 102.1 101.5 101.3 102 

民國 100年 102.1 101.3 102.2 101.4 101.2 100.6 100.9 100.9 100.8 100.2 100.3 100 

民國 101年 99.7 101.1 100.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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